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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石台县
支持质量提升若干政策》的通知

石政办秘〔2024〕18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景区管理中心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

机构：

《石台县支持质量提升若干政策》业经县政府第 43 次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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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台县支持质量提升若干政策

为深入实施质量强县战略，按照《中共石台县委 石台

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台县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质量强

县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石秘〔2019〕92号），根据《池

州市支持质量提升若干政策》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

本政策。

一、推进质量品牌升级

1. 对获得中国质量奖、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（含提名

奖）的企业，一次性分别给予 100万元、10 万元奖励。

2. 对获得市政府质量奖、市政府质量提名奖，按照市政

府奖励政策予以奖励，获得县政府质量奖的一次性给予 10

万元奖励，县政府质量奖两年评审一次。

3. 对批准认定为“皖美品牌示范企业”的单位、通过“食

安安徽”品牌认证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（含食用农产品和食

品生产、流通、餐饮服务企业），一次性给予 5 万元奖励。

4. 对获得省部级、市厅级项目立项的质量基础设施领域

科研项目，一次性分别给予 20万元、10 万元奖励。

5. 对主动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并在省级以上召回网站发

布召回公告的企业，由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核定召回货值金额

后，按照货值金额（10 万元及以上）5%的比例予以补贴，

单个企业每年补贴最高不超过 1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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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对首次通过质量、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整合

认证的企业，一次性补助 2 万元；对通过年度审核的，一次

性补助 0.5 万元。

二、支持标准研制

7. 主持起草完成国际标准（排名前三且排序最前）、国

家标准（排名前二且被立项文件列为主持单位）、行业标准

（排名前二且被立项文件列为主持单位）、全国性团体标准

和省地方标准（排名第一）、省级团体标准（排名第一）、

市地方标准（排名第一）的单位，每个标准一次性分别给予

80 万元、40 万元、30 万元、10 万元、4 万元、3 万元奖励。

8. 参与起草完成（或主持修订）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和

行业标准、全国性团体标准和省地方标准的单位，每个标准

一次性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8 万元/5 万元（排序前 5 位/排名

第 5 位之后）、2 万元/1 万元奖励（排序前 5 位/排名第 5 位

之后）。

三、推动标准实施

9. 承担并通过评估验收的国家级、省级（含长三角区域）

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（含创新中心）单位，一次性分别给予

20 万元、10 万元奖励。

10. 获评 AAAAA、AAAA、AAA 级标准化良好行为的

企业，一次性分别给予 8 万元、5 万元、3 万元奖励。

四、鼓励标准创新

11. 承担并通过评估验收的国家级、省级技术标准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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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项目的单位，一次性分别给予 80万元、50 万元奖励。

12. 获评全国企业标准领跑者的单位，每个项目一次性

给予 15 万元奖励（对同一单位，每年度奖补项目不超过 2

个）。

五、鼓励知识产权创造运用

13. 新获得授权的中国发明专利，每件一次性奖励 1 万

元。

14. 对通过 PCT 途径授予国外发明专利的，每件一次性

给予 1 万元奖励。对新注册的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，每件一

次性给予 1 万元奖励。

15. 对企业以专利权、商标权质押贷款方式融资并按期

归还的，按贷款利息、评估费、担保费、保险费总额的 10%

予以补助，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10 万元的资金补助，其中评

估费、担保费、保险费合计补助不超过 1 万元。

六、支持知识产权管理服务

16. 对新认定的国家、省、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，一次

性分别给予 5 万元、3 万元、1 万元奖励。对新认定为市级

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中心的单位，一次性给予 1 万元奖励。

对新获得安徽省专利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单位，一次性分

别给予 10万元、5 万元、3 万元奖励。

17. 对经市市场监管局备案的，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贯标

认证和开展创新管理国际标准（ISO56005）试点的单位，一

次性给予 2 万元奖励。对开展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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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工作且通过省级以上验收合格的企业，一次性给予 10 万

元奖励。对经省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批准实施并通过验收的专

利导航项目，一次性给予实际支出成本 30%的资金补助，每

个项目不超过 10万元。

七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

18. 对本市高价值专利的国内维权保护项目，维权成功

后，经评定，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5 万元的资金补助。对知识

产权侵权纠纷的海外维权项目，维权成功后，经评定，一次

性给予不超过 5 万元的资金补助。

19. 对获准设立省级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的建站单位，

一次性给予 1 万元奖励。对获批设立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

服务网点的建设单位，一次性给予 1 万元奖励。对设立知识

产权保护维权互助基金的单位，一次性给予 1 万元奖励。

20. 对核准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或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

的申报主体，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

八、附则

21. 本政策支持对象为在本县区域内依法注册、公共信

用信息报告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的市场经营主体或单位（行

政和事业单位除外）。

22. 同一企业同一事项按就高不就低原则执行，不重复

享受。本政策与我县其他同类扶持政策不重复享受。

23. 本政策适用中的问题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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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适用年度 2023—2024

年。

25. 本政策发布后，《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石台县质量提升奖励扶持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石政办秘

〔2022〕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